
劳 务 派 遣 协 议
甲方（用工单位）： 北京教育学院附属海淀实验小学 
乙方（派遣单位）： 北京优师桥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劳务派遣协议
甲方（学校用工单位）： 北京教育学院附属海淀实验小学        

主要负责人：               

地  址：                                 
乙方（派遣单位）：北京优师桥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苗海顺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阜荣街15号院2号楼1层商业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甲乙双方经过平等协商，订立本协议，并承诺共同遵守。

一、劳务派遣人员的数量、条件、派遣期、试用期和提供劳务的方式
    （一）本协议有效期内，乙方应按照甲方要求的派遣期限将甲方指定的劳务派遣人员（以下简称“劳务派遣人员”）派遣到甲方工作，具体人数以甲方提供给乙方的名单人数为准。甲方安排劳务派遣人员的具体工作，负责在甲方工作期间的日常管理，为劳务派遣人员提供安全保障，并按时向乙方支付相关费用。劳务派遣人员的派遣期由甲方确定，其中派遣人员的派遣期限及试用期在不违背我国有关法律规定情况下按照甲方有关规定执行。
（二）劳务派遣人员须具备的条件：满足甲方相应岗位的需要。
（三）提供劳务的方式：乙方按照甲方的工作需要，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条件下与劳务派遣人员建立劳动关系。

二、劳务派遣人员的招录与变更
甲方可自行招聘也可授权乙方代为招聘劳务派遣人员，劳务派遣人员由乙方代为招聘的，经甲方进行审核，按照择优的原则确定劳务派遣人员。劳务派遣人员一经确定，甲乙双方应拟定《劳务派遣人员清单》，并签字、盖章，作为本协议的附件。甲乙双方按照本协议约定对劳务派遣人员进行变更的，要相应修改《劳务派遣人员清单》，并须经双方签字、盖章认可。

三、劳务派遣协议的期限
本协议期限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双方可通过书面形式终止本协议、对本协议进行修改、或签署新的合作协议替代本协议。

四、费用的支付
   （一）甲方向乙方支付的相关费用包括：
1、劳务派遣人员的工资及福利津贴；
2、劳务派遣人员的社会保险费用、住房公积金费用；
3、劳务派遣服务费用；

4、招聘服务费（需要乙方提供代聘服务的情况）
5、相应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6、甲方应支付的其他相关费用。

   （二）费用的标准：
1、劳务派遣人员的报酬标准由乙方与劳务派遣人员协商确定，但不得低于最新公布的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由甲方按时按照双方签字确定的《劳务派遣人员清单》向乙方按时支付有关费用；
2、劳务派遣人员的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数额在符合国家相关法律规定的前提下按乙方与劳务派遣人员签署的劳动合同约定的标准由甲方按时支付乙方。
3、招聘服务费标准：
（1）用人时长1个月（含）以内的，甲方按500元/人的标准向乙方支付招聘服务费；

（2）用人时长1-3个月（含）以内的，甲方按1000元/人的标准向乙方支付招聘服务费；

（3）用人时长3个月以上的，甲方按2000元/人的标准向乙方支付招聘服务费。

4、劳务派遣服务费标准：150元/人/月。

5、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标准：按北京地区的征收标准代收。 
6、其他相关费用标准：由甲方按实际发生金额及国家相关法律规定按时支付。

   （三）支付方式和支付时间：
1、劳务派遣人员的报酬和各项福利等均由乙方代为发放。
2、甲方应支付的社会保险费用、住房公积金费用及其他相关费用，由甲方按约定的支付周期按时支付给乙方（乙方不负责垫付）。

（1）能确定具体派遣人数或用人时长的，在合同签署之日起，甲方按月☑季□/半年□/年□以银行转账或现金支票的结算方式向乙方预付劳务派遣服务费用、劳务派遣人员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费用、劳务派遣人员工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及其他相关费用。

（2）不能确定具体派遣人数或用人时长的，双方可约定甲方预付款金额，乙方每月按实际发生费用从预付款中扣除，款项不足时甲方应及时补齐，富余款项，按多退少补原则结算。

（3）需按月支付的，甲方应在每月30日前以银行转账的结算方式支付给乙方当月劳务派遣服务费用、劳务派遣人员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费用、劳务派遣人员工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及其他相关费用。
3、乙方每月  日前向甲方报送派遣员工费用明细表（甲方如有考勤或者加班，须在每月 日之前告知乙方），甲方在每月  日前核对确认派遣员工费用明细表，并支付乙方相关费用，甲方审核后加盖单位公章在次月  日前传给乙方，乙方按照甲方核定的工资于次月  日前按时足额发给派遣员工。

  4、乙方按照甲方支付金额开具等额正规、合法有效的发票。乙方指定账号信息：
       开户人名称：北京优师桥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开户行名称：中信银行北京广渠路支行        

 账    号：8110 7010 1300 1239 594

       账号币种：人民币

五、甲方的权利
   （一）甲方有权按照国家有关劳动政策依法制定规章制度，对乙方劳务派遣人员进行日常管理和考核。甲方对劳务派遣人员是否适合要求有最终决定权；
（二）甲方有权明确乙方派遣人员的工作职责，确定和调整劳务派遣人员的劳务报酬标准和奖罚标准，并根据工作要求可以安排加班加点，但应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定，安排补休或发放加班加点的劳务报酬；
   （三）甲方出资对劳务派遣人员进行业务、技能培训的，甲方有权与劳务派遣人员签订培训服务协议，约定服务期及违约责任，并提前书面通知乙方；
   （四）对于劳务派遣人员给甲方造成的经济损失，甲方有权按有关规定向劳务派遣人员索赔；
   （五）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六、甲方的义务和责任
   （一）甲方应制定完善的用工及规章管理制度，对劳务派遣人员的职业道德规范、工作任务、技能培训、应达到的工作要求、应注意的安全事项、应遵守的各项纪律等履行告知、教育、管理督查的义务；
   （二）为劳务派遣人员提供必需的劳动条件、劳动工具和业务用品，以及符合国家规定的劳动安全卫生设施和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
   （三）甲方与劳务派遣人员解除劳务派遣关系的情形，应符合《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规定且甲方应提前向乙方提供或传真有关书面材料或有关部门认定事实材料；甲方与劳务派遣人员解除用工关系应提前40日书面通知乙方以便乙方处理。
   （四）劳务派遣人员发生工伤事故时，甲方应立即通知乙方，并负责做好现场处理工作、并安排为劳务派遣人员及时治疗、支付劳务派遣人员工伤费用，并按《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交由乙方处理。
   （五）甲方应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按时且足额支付乙方服务费用及劳务派遣人员的社会保险费用、工资、福利费用及残保金等其他应支付的费用。因甲方原因导致劳务派遣人员报酬及相关费用未能及时、足额发放而引起劳动纠纷的，甲方负责处理并承担违约责任。
   （六）因甲方生产经营发生重大变化或因其他客观原因，甲方的确需要裁减用工或不能继续用工的，由甲方按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向劳务派遣人员支付经济补偿金，乙方负责为劳务派遣人员办理劳动合同解除手续。

   （七）对于因乙方不履行本协议并给甲方造成实质经济损失或者其他损失的，乙方应承担相应责任。

（八）甲方应承担劳务派遣人员在劳动合同期内发生的赔偿金、补偿金等相关费用以及因发生工伤所应支付的相关费用。

（九）甲方须指定负责人与乙方业务人员进行日常相关业务对接与沟通，并协助乙方顺利完成相关业务。甲方应以电子邮件或书面形式及时通知或确认乙方业务办理事宜。

（十）甲方应于签订派遣合同同时把甲方相关规章制度提供给乙方，以便劳务派遣人员入职时及时签订。甲方若未提供相关规章制度造成的用工风险，由甲方承担不利法律责任。
七、乙方的权利
   （一）对甲方不履行本协议约定内容的，乙方有权终止乙方义务及责任并追究甲方违约责任。
   （二）依法维护劳务派遣人员的合法权益；
   （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八、乙方的义务和责任
   （一）与劳务派遣人员建立劳动关系，及时签订不少于二年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告知劳务派遣人员劳务派遣用工方式及本协议内容，负责劳动合同的管理工作（劳动合同需向甲方提供复印件）。乙方还应当负责劳务派遣人员的入职、管理等相关工作，对于按照甲方要求必须具备的有关资质情况进行严格审查并承担相应责任。
   （二）对于离职或解除劳动合同的劳务派遣人员，乙方应及时与其办理离职或解除劳动合同的手续。
   （三）负责为劳务派遣人员办理法定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事宜，其基数由甲方提供。
   （四）按时足额为劳务派遣人员发放工资和福利费用，缴纳相关保险、住房公积金等费用，不得克扣。因乙方的缘故拖欠或克扣派遣人员工资、未及时为派遣员工缴纳各类社会保险的，乙方负责承担全部责任。
（五）劳务派遣人员发生工伤事故的，乙方接到甲方及时通知后，按《工伤保险条例》妥善处理受伤人员的就医及其善后事宜，并负责办理工伤申报及认定事宜。
   （六）乙方应指定1名专职人员负责派遣到甲方工作的劳务派遣人员的日常相关业务办理工作，与甲方指定负责人进行沟通了解劳务派遣人员的工作情况及其他相关事宜。
   （七）协助处理劳务派遣人员和甲方之间的纠纷；派遣员工在甲方工作期间因劳动、合同规定的权益、休假、工伤等问题提交劳动仲裁和司法诉讼，应由乙方负责应诉并解决相关纠纷，甲方予以配合。
   （八）乙方应当将被派遣劳动者通知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及时告知甲方。
   （九）乙方应确保其拥有合法、有效的《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本协议履行期内，如乙方《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被撤销、吊销的，应承担就此给甲方造成的实际损失。
（十）乙方接到甲方有关派遣人员退回、到期续用或终止等通知后，应及时予以处理，否则，由此造成的任何损失由乙方自行承担，给甲方造成损失的由乙方承担。
九、劳务派遣人员的退回

（一）对于乙方派出的劳务派遣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可随时退回乙方且不需支付经济补偿金。其中，甲方以第1、2、3条所述情形为由退回乙方劳务派遣人员，须提供相应证据。
1、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劳务派遣人员用工条件的；
2、严重违反甲方的规章制度的；

3、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甲方造成重大损害的；
4、被治安处罚等严厉行政处罚的或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5、在甲方工作期间连续缺勤5个工作日或一年内累计缺勤超过10个工作日的（法定节假日、婚假、丧假、产假、陪产假、节育假不计入缺勤期）；
（注明：派遣员工应已书面形式签定甲方提供的规章制度，甲方有确凿书面证据证明派遣人员存在以上问题，如发生劳动诉讼且驳回以上解除原因，经济补偿仍由甲方承担）。
（二）劳务派遣人员在甲方工作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并按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相关规定甲方一次性支付经济赔偿金后，甲方可将劳务派遣人员退回乙方。
1、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甲方另行安排的工作的；
2、乙方与劳务派遣人员签订劳务派遣合同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务派遣合同无法履行，经乙方与劳务派遣人员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
3、甲方因破产、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转产、重大技术革新或者经营方式调整，将乙方劳务派遣人员退回。
4、经考核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

（三）劳务派遣人员在甲方工作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不得将劳务派遣人员退回乙方。甲方在本条相应的情形消失时并按《劳动合同法》等法规规定支付经济补偿金等相关费用后，可将劳务派遣人员退回乙方。
1、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未进行离岗前职业健康检查，或者疑似职业病病人在诊断或者医学观察期间的；
2、患病、因工负伤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内的；
3、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的。
十、双方约定事项

（一）乙方应按本协议规定的标准足额支付被劳务派遣人员的劳动报酬、缴纳社会保险和公积金。不得克扣被劳务派遣人员的劳动报酬；不得占用、挪用甲方拨付给乙方用于支付被劳务派遣人员的劳动报酬、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经费。

（二）甲乙双方对本合同的内容，以及在本协议履行过程中获得的对方的信息，均负有保密的义务。除甲乙双方另有约定外，保密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本协议报价、协议文本、员工的基本信息、以及双方其他业务往来文件。

（三）甲方给乙方应提供一份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制定的规章制度，并以此对乙方劳务派遣人员进行用工管理。

（四）因乙方劳务派遣人员的个人行为，给甲方造成经济损失或给甲方的信誉、形象造成不良影响的，甲方有权追究当事者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责任，乙方有义务协助追偿。

（五）甲方不得将乙方劳务派遣人员再派遣到其他用工单位，不得向劳务派遣人员收取费用。

（六）乙方派出的劳务派遣人员因故停止在甲方从事劳务工作或与乙方解除、终止劳动合同时，乙方应当在该劳务派遣人员提交了已向甲方交接工作的书面手续后方能为其办理相关手续。

（七）乙方应将劳务派遣人员劳动合同期满的日期，提前60天，以书面的形式告知甲方，征求是否续用。甲方在收到乙方关于劳务派遣人员劳动合同期满日期的通知后，应在劳务派遣人员劳动合同期满前30天，以书面的形式告知乙方是否续用。

（八）本协议期限内每逢一个新的年度，甲方向乙方支付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的标准，应按照北京市颁布的有关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费用调整比例做相应的调整。乙方应在当地政府公布新标准后，以书面形式及时通知甲方，甲方据此调整保险费的数额。

十一、违约责任

（一）甲乙双方应按照本协议所约定内容，履行各自的义务，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义务引起的相关责任由责任方承担。
（二）若甲方未按本协议约定支付乙方服务费或相关费用，经乙方催告后，甲方在宽限期内（即15个工作日）仍未支付的，自宽限期届满日起，乙方有权暂停提供本协议约定的责任及义务并向甲方追索欠款。
（三）乙方未经甲方同意单方撤回已派遣员工另行派遣的，应承担给甲方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同时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

十二、协议的变更、解除
   （一）甲乙双方应共同遵守本协议的各项条款。除非法律或本协议另有约定，在协议履行期间，未经对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变更或解除；若一方因国家重大政策改变或不可抗力等因素不能履行协议，应及时通知对方，双方通过协商，对协议进行变更或解除。
   （二）本协议期满前60日，甲乙双方应就本协议是否终止或续订进行协商，并按协商结果办理终止或续订协议手续。如未及时办理终止或续订手续，协议终止后，甲方仍继续使用被派遣劳务人员，则视为甲乙双方续订同一期限的派遣协议，甲乙双方应及时补签劳务派遣协议。
   （三）本协议期满前甲乙双方任何一方不得无故解除本协议，若一方单方提前解除本协议须获得另一方同意后方可执行，否则按违约处理。

十三、争议解决方式
甲乙双方在履行本协议时发生争议的，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向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四、其他

   （一）本协议未尽事宜，法律、法规有规定的，按照相关规定执行，无规定的，由双方协商解决。经双方协商一致后对本协议进行修改、补充达成的补充协议或附件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二）本协议正本一式肆份，甲乙方各执贰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三）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并盖章后生效，甲乙双方应按本协议约定执行。
   （以下无正文）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甲方授权人签字：                            乙方授权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劳务派遣人员清单

用人单位（公章）：北京教育学院附属海淀实验小学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
	派遣期限
	岗位名称
	岗位工资
	社保基数
	公积金基数
	备注

	1
	王丽雅
	13018319971025044X
	2026.01.01-2026.07.31
	数学班主任
	8000.00元/月
	9215
	9215
	劳动

	2
	徐红
	130821198302206620
	2026.01.01-2026.07.31
	语文班主任
	8000.00元/月
	9040
	9040
	劳动

	3
	李云颖
	150105199508197328
	2026.01.01-2026.07.31
	语文班主任
	8000.00元/月
	9032
	9032
	劳动

	4
	孙笑迎
	131181199702072741
	2026.01.01-2026.07.31
	数学班主任
	8000.00元/月
	9019
	9019
	劳动

	5
	吉颖
	130229199603302424
	2026.01.01-2026.07.31
	体育教师
	7000.00元/月
	9107
	9107
	劳动

	6
	杨莹
	421181199611250441
	2026.01.01-2026.03.31
	美术教师
	7000.00元/月
	8548
	8548
	劳动

	7
	要昂
	11011119931209161X
	2026.01.01-2026.07.31
	科学教师
	7000.00元/月
	8510
	8510
	劳动

	8
	徐佳钰
	110111199812138621
	2026.01.01-2026.07.31
	财务
	6500.00元/月
	8736
	8736
	劳务

	9
	张天琦
	130281199909032928
	2026.01.01-2026.07.31
	综合实践教师
	7000.00元/月
	10226
	10226
	劳动

	10
	王琰
	110111199512295529
	2026.01.01-2026.07.31
	科任教师
	7000.00元/月
	8054
	8054
	劳动

	11
	何慧清
	513723197203273701
	2026.01.01-2026.12.31
	食堂库管员
	4000.00元/月
	——
	——
	劳务

	12
	赵丽
	110107198808281223
	2026.01.01-2026.07.31
	会计
	6500.00元/月
	8451
	8451
	劳动

	13
	张莹
	110108199508244229
	2026.01.01-2026.07.31
	校医
	6500.00元/月
	8657
	8657
	劳动

	14
	崔智鹏
	130522200012082236
	2026.01.01-2026.07.31
	体育教师
	7000.00元/月
	9116
	9116
	劳动

	15
	肖玲玉
	110107199612120641
	2026.01.01-2026.07.31
	校医
	6500.00元/月
	8451
	8451
	劳动

	16
	王世杰
	371523198512074963
	2026.01.01-2026.07.31
	数学班主任
	8000.00元/月
	10456
	10456
	劳动

	17
	闫春羽
	110108199202074220
	2026.01.01-2026.07.31
	体育教师
	7000.00元/月
	9116
	9116
	劳动

	18
	王健
	120222199301293423
	2026.01.01-2026.07.31
	数学班主任
	8000.00元/月
	10456
	10456
	劳动

	19
	刘洋
	110104198306300018
	2026.01.01-2026.07.31
	美术教师
	7000.00元/月
	9116
	9116
	劳动

	20
	杨宁
	13230119810316122x
	2026.01.01-2026.07.31
	科任教师
	7000.00元/月
	9116
	9116
	劳动

	用人学校负责人签字：

	北京优师桥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派遣公司）经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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